


目  錄

– i –

頁次

釋義 ..............................................................................................................................  1

董事會函件 ...................................................................................................................  3

1. 緒言 ................................................................................................................  4

2. 



– 1 –

在本通函內，除文義另行規定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

時正在中國深圳市南山區高新技術產業園科技南十二

路 22號先健科技大廈 16樓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或（如

文義所指）其任何續會

「組織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經不時修訂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

不時綜合及修訂）

「本公司」 指 先健科技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已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一般授權」 指 發行授權及購回授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發行授權」 指 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授予董事之一般及無條件授權，

以行使本公司權利配發、發行或處理不超過授出有關

授權的相關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20%

的額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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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本通函旨在向股東提供有關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發行授權及購回授權、重選董事及

繼續委任任職超過九年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呈的決議案的資料，並尋求股東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有關該等事項的決議案。

2. 發行及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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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9(4)條，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股東須以投票方式進行所有表
決（惟如大會主席本著真誠決定允許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宜相關的決議案將以舉手投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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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0.06(1)(b)條規定須寄發予股東的說明函件，以便股東就投票

贊成或反對有關授出購回授權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普通決議案作出知情決定。

1. 購回及股本

第 4(B)項普通決議案所載的決議案乃關於向董事授出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於聯交所

或本公司股份可能上市並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

購回最多達於通過有關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10%的股份或可轉換為股份的證券。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4,627,768,400股股份。待授出購回授權

的決議案獲通過後，並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後及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並無進一步發

行或購回任何股份的基準，本公司將可於 (i)截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ii)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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